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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长盈通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严重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严重异常波动风险

武汉长盈通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A股股票连续十个交易日内

（2026年5月7日至2026年5月20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10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

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异常交易实时监控细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严重异常波动情

形。 公司股价显著偏离大盘指数，短期波动幅度较大，已明显偏离市场走势，存在较高的炒作风险。 投资

者参与交易可能面临较大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务必充分了解二级市场交易风险，切实提高风险意识。

● 公司股价短期涨幅过大的风险

2026年5月7日至2026年5月20日，公司股票区间累计上涨幅度为110.64%，同期申万国防军工行业

下跌3.04%，上证A指涨幅0.05%。 公司股票短期涨幅高于同期行业及上证指数涨幅，存在市场情绪过热

及非理性炒作的情形，存在股价短期涨幅较大后续下跌的风险。 公司股价已脱离基本面，投资者交易存

在较大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 公司经营相关风险

2026年一季度，公司营业利润为663.54万元，同比下滑29.38%，利润总额为662.86万元，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589.87万元，同比下滑28.72%。 公司目前整体经营规模较小，抵御市场波动和行业

变化的能力仍相对有限。 公司特别提醒投资者注意经营相关风险。

● 经公司自查并向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核实，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目前日常经营情况正

常，未发生重大变化，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 公司股票交易价格短期波动幅度较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交易连续十个交易日内（2026年5月7日至2026年5月20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

过10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异常交易实时监控细则》的有

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价格严重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一）生产经营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活动一切正常，未发生重大变化。 市场环境、行业政策没有发生重大

调整、生产成本和销售等情况没有出现大幅波动、内部生产经营秩序正常。

（二）重大事项情况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函核实，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

控制人除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已公开披露的信息外，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包括但不限

于正在筹划并购重组、股份发行、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截至目前，公司器件保偏光纤相关业务营收占比不足1%，器件保偏光纤在手订单较少，业务体量相

对有限。 本公司关注到，有个别媒体报道下属子公司生一升业绩目标，系相关机构结合2026年度业绩承

诺作出的市场预测，非公司确认数据，不代表公司经营承诺。 生一升公司业绩承诺的实现情况会受到政

策环境、市场需求以及自身经营状况等多种因素的影响，生一升公司存在业绩承诺无法实现的风险。

除此之外，公司未发现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可能发生重大影响的、需要公司澄清或回应的媒体报道

或市场传闻。 公司信息均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经核实，公司未发现其他有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控

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在公司本次股票交易严重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三、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已按规定披露的事项外，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

规则》（以下简称《科创板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和

意向，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科创板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

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四、相关风险提示

1、公司将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真实、准确、及时、完整、公平地向投资

者披露有可能影响公司股票价格的重大信息，供投资者做出投资判断。 受客观条件限制，公司无法掌握

股市变动的原因和趋势，公司提醒投资者注意股价波动及今后股市中可能涉及的风险。

2、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经济参考

报》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公

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武汉长盈通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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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泰克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不存在首发战略配售股份

● 每股分配比例，每股转增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28元

每股转增股份0.30股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新增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份上市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6/5/26 － 2026/5/27 2026/5/27 2026/5/27

●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通过分配、转增股本方案的股东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及转增股本方案经公司2026年5月8日的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转增股本方案

1.发放年度：2025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

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及转增股本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400,313,216股为基数，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28元（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股转增0.30股，共计派发现金红利112,087,700.48元，转增

120,093,965股，本次分配后总股本为520,407,181股。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新增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份上市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6/5/26 － 2026/5/27 2026/5/27 2026/5/27

四、分配、转增股本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除公司自行发放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外，其余无限售条件流通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

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

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

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

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自行发放对象

陶峰华、无锡志享企业管理有限公司、金红萍三名股东由公司自行派发。

3.扣税说明

（1）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

号）及《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的有关

规定：对于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A股股票的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持

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对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

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对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 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至中

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

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对于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解禁后取得的股息红利，按照前款规

定计算纳税，持股时间自解禁日起计算；解禁前取得的股息红利继续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适

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扣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2520元。

持股期限在1年以内（含1年）的，本次分红派息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实际派发的现金红利为每股

人民币0.28元，待其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

（2）对于持有本公司A股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根据《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按照

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实际税后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0.2520元。

（3）对于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账户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

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的规定，由

公司代扣代缴税率为10%的红利所得税，扣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2520元。

（4）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其股息红利

所得税由其按税法规定自行申报缴纳，公司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0.28元。

五、股本结构变动表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变动数

本次变动后

转增

一、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非流通股） 948,850 284,655 1,233,505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流通股） 399,364,366 119,809,310 519,173,676

1、A股 399,364,366 119,809,310 519,173,676

三、股份总数 400,313,216 120,093,965 520,407,181

六、相关价格和比例调整情况

根据公司《2024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相关规定，公司实施本次权益分派

应对股票期权行权价格和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进行相应调整。 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履行调整的审议程

序及信息披露义务，具体内容请关注公司后续公告。

七、摊薄每股收益说明

实施送转股方案后，按新股本总额520,407,181股摊薄计算的2025年度每股收益为0.45元。

八、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本次权益分派实施问题如有疑问，请按照如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公司证券部

联系电话：0512-82072066

特此公告。

法兰泰克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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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威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20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成都市高新区天府大道中段588号“通威国际中心”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73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131,630,63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8.4428

注：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2026年5月13日，公司总股本为4,501,990,742股,由于公司回购

专用证券账户股份不享有本次会议表决权， 故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股份无表决权股份101,688,

812股，享有本次会议表决权股份总数为4,400,301,930股。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副董事长严虎先生主持， 采取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

式。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7人，董事刘汉元、独立董事许映童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董事会秘书严轲列席本次会议；财务总监周斌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18,637,221 99.3904 12,503,713 0.5865 489,700 0.0231

2、议案名称：2025年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18,357,821 99.3773 12,747,613 0.5980 525,200 0.0247

3、议案名称：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28,735,011 99.8641 2,527,123 0.1185 368,500 0.0174

4、议案名称：关于董事2025年度薪酬与考核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28,600,614 99.8578 2,643,520 0.1240 386,500 0.0182

5、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25,402,489 99.7078 5,686,402 0.2667 541,743 0.0255

6、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相互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74,602,936 97.3246 56,643,598 2.6572 384,100 0.0182

7、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为公司客户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23,659,486 99.6260 7,568,948 0.3550 402,200 0.0190

8、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24,949,587 99.6865 6,274,247 0.2943 406,800 0.0192

9、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开展票据池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90,499,662 98.0704 40,738,972 1.9111 392,000 0.0185

10、议案名称：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24,624,511 99.6713 6,588,423 0.3090 417,700 0.0197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

报告

82,102,734 86.3365 12,503,713 13.1484 489,700 0.5151

2

2025年年度报告及年

度报告摘要

81,823,334 86.0427 12,747,613 13.4049 525,200 0.5524

3

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

92,200,524.00 96.9550

2,527,

123.00

2.6574 368,500.00 0.3876

4

关于董事2025年度薪

酬与考核的议案

92,066,127.00 96.8137

2,643,

520.00

2.7798 386,500.00 0.4065

5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

所的议案

88,868,002.00 93.4506

5,686,

402.00

5.9796 541,743.00 0.5698

6

关于2026年度公司及

下属子公司相互提供

担保的议案

38,068,449.00 40.0315

56,643,

598.00

59.5645 384,100.00 0.4040

7

关于2026年度为公司

客户提供担保的议案

87,124,999.00 91.6178

7,568,

948.00

7.9592 402,200.00 0.4230

8

关于2026年申请综合

授信的议案

88,415,100.00 92.9744

6,274,

247.00

6.5977 406,800.00 0.4279

9

关于2026年开展票据

池业务的议案

53,965,175.00 56.7480

40,738,

972.00

42.8397 392,000.00 0.4123

10

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

的议案

88,090,

024.00

92.6325

6,588,

423.00

6.9281 417,700.00 0.4394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涉及以特别决议通过的议案：议案6、7均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2、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1、2、3、4、5、6、7、8、9、10。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金杜（成都）律师事务所

律师：罗楷燃、张乃夫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结果合法、 有效。 详见公司于本公告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披露的《北京金杜

（成都）律师事务所关于通威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通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05-21

证券代码：688351� � � � � � � � �证券简称：微电生理 公告编号：2026-014

上海微创电生理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20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周浦镇天雄路588弄23号楼3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08

普通股股东人数 10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352,519,315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52,519,31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74.9084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74.908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及《上海微创电生理医

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

顾哲毅先生主持。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9人；

2、公司财务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朱郁女士列席会议；公司副总经理陈艳女士、沈刘娉女士、陈利女士

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52,469,265 99.9858 47,903 0.0135 2,147 0.0007

2、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独立董事履职情况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52,469,265 99.9858 47,903 0.0135 2,147 0.0007

3、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52,469,265 99.9858 47,903 0.0135 2,147 0.0007

4、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52,469,265 99.9858 42,103 0.0119 7,947 0.0023

5、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98,534,150 99.9777 42,103 0.0212 2,147 0.0011

6、议案名称：关于董事2025年度薪酬奖金及2026年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52,466,641 99.9850 50,527 0.0143 2,147 0.0007

7、议案名称：关于为公司及其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责任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52,474,565 99.9873 42,603 0.0120 2,147 0.0007

8、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52,467,141 99.9851 50,027 0.0141 2,147 0.0008

9、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52,475,065 99.9874 42,103 0.0119 2,147 0.0007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股东分段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

东

318,368,320 100 0 0 0 0

持股1%-5%普通股股

东

25,621,799 100 0 0 0 0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

东

8,479,146 99.4131 42,103 0.4936 7,947 0.0933

其中：市值50万以下普

通股股东

241,834 82.8527 42,103 14.4245 7,947 2.7228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

股东

8,237,312 100 0 0 0 0

（三）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的议案

21,900,

945

99.7719 42,103 0.1918 7,947 0.0363

5

关于2026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预计的议案

21,906,

745

99.7984 42,103 0.1918 2,147 0.0098

6

关于董事2025年度薪酬

奖金及2026年薪酬方案

的议案

21,898,

321

99.7600 50,527 0.2301 2,147 0.0099

7

关于为公司及其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责任

险的议案

21,906,

245

99.7961 42,603 0.1940 2,147 0.0099

9

关于续聘2026年度审计

机构的议案

21,906,

745

99.7984 42,103 0.1918 2,147 0.0098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除议案4为特别决议议案外，其余均为普通决议议案。 其中特别决议议案已获

得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数量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

股东会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数量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2、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4、议案5、议案6、议案7、议案9；

3、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议案5

微创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

4、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世辉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大千律师、喻坤坤律师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会议人员资格、

本次股东会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

股东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微创电生理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600573� � � � � � � �证券简称：惠泉啤酒 公告编号：2026-015

福建省燕京惠泉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

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20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福建省惠安县螺城镇惠泉北路1999号福建省燕京惠泉啤酒股份有限公司办公楼二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0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25,618,38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0.247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副董事长王岳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

及表决方式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6人，列席6人，董事茹晓明先生、独立董事陈及先生以视频方式列席会议；

2、公司董事会秘书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5,559,085 99.9527 56,702 0.0451 2,600 0.0022

2、议案名称：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5,559,085 99.9527 56,702 0.0451 2,600 0.0022

3、议案名称：《202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5,559,185 99.9528 56,702 0.0451 2,500 0.0021

4、议案名称：2025年度利润分配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5,540,185 99.9377 75,702 0.0602 2,500 0.0021

5、议案名称：关于确定公司审计机构2025年度审计费用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5,555,585 99.9500 60,302 0.0480 2,500 0.0020

6、议案名称：关于对2025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确认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5,506,784 99.9111 80,103 0.0637 31,500 0.0252

7、议案名称：2026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5,506,784 99.9111 80,103 0.0637 31,500 0.0252

8、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5,558,085 99.9519 57,702 0.0459 2,600 0.0022

9、议案名称：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5,506,785 99.9111 80,102 0.0637 31,500 0.0252

10、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5,539,385 99.9371 75,202 0.0598 3,800 0.0031

1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5,540,585 99.9380 75,302 0.0599 2,500 0.0021

12、议案名称：关于聘任2026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5,558,185 99.9520 57,702 0.0459 2,500 0.0021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3、关于选举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3.01

关于选举林文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的议案

125,233,967 99.6939 是

13.02

关于选举易文新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的议案

125,222,659 99.6849 是

13.03

关于选举王莉娜女士为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的议案

125,217,659 99.6809 是

13.04

关于选举邓启华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的议案

125,227,655 99.6889 是

13.05

关于选举王岳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的议案

125,227,656 99.6889 是

14、关于选举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4.01

关于选举陈及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的议案

125,222,445 99.6848 是

14.02

关于选举肖珉女士为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的议案

125,217,645 99.6809 是

14.03

关于选举袁吉锋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的议案

125,230,644 99.6913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2025年度利润分配议案 345,607 81.5478 75,702 17.8622 2,500 0.5900

6

关于对2025年度董事、 高级管理人

员薪酬确认的议案

312,206 73.6666 80,103 18.9007 31,500 7.4327

7

2026年度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薪酬

方案

312,206 73.6666 80,103 18.9007 31,500 7.4327

12

关于聘任2026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

议案

363,607 85.7950 57,702 13.6150 2,500 0.5900

2、累积投票议案

(13)、关于选举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3.01

关于选举林文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的议案

39,389 9.2940 是

13.02

关于选举易文新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的议案

28,081 6.6258 是

13.03

关于选举王莉娜女士为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的议案

23,081 5.4460 是

13.04

关于选举邓启华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的议案

33,077 7.8046 是

13.05

关于选举王岳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的议案

33,078 7.8049 是

(14)、关于选举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4.01

关于选举陈及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的议案

27,867 6.5753 是

14.02

关于选举肖珉女士为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的议案

23,067 5.4427 是

14.03

关于选举袁吉锋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的议案

36,066 8.5099 是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议案8《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审议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新颖、刘昭怡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提出临时提案的股东的资格及提出临时提案的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

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和《福建省燕京惠泉啤酒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召

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均具有合法资格，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福建省燕京惠泉啤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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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燕京惠泉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福建省燕京惠泉啤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6年5月19日召开职工代

表大会，会议选举谢艺云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简历详见附件）。 谢艺云先生将与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选举产生的

新一届董事会成员共同组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任期与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一致。

谢艺云先生当选公司职工代表董事后，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中兼任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董事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总计未超过

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特此公告。

福建省燕京惠泉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一日

附件：

谢艺云：男，1971年10月生，大学学历，高级工程师，中共党员。 历任本公司职工监事，包装车间主任、北厂调度室调度长、北厂厂长、

企业管理部部长、生产计划部部长、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现任本公司职工董事、工会主席。未持有“惠泉啤酒” 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

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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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燕京惠泉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福建省燕京惠泉啤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6年5月20日在公司办公楼二楼会议室以现

场加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通知于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结束后，经全体董事一致同意，本次会议通知以口头方式向全体董事送达。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9人，董事林文、易文新、王莉娜、邓启华、王岳、谢艺云、陈及、肖珉、袁吉锋亲自出席会议并参加表决。 经全体

董事共同推举，会议由林文先生主持。 公司高管列席了会议。 会议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副董事长的议案》；

会议选举林文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易文新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上述人员任期与第十届董事会一致。

该项议案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十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战略、审计、提名、薪酬与考核四个专门委员会的组成如下：

(1)战略委员会

主任委员：林文

委员：陈及、易文新、邓启华、王岳

(2)审计委员会

主任委员：肖珉

委员：袁吉锋、王莉娜

(3)提名委员会

主任委员：陈及

委员：林文、袁吉锋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主任委员：袁吉锋

委员：易文新、王岳、陈及、肖珉

上述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任期与第十届董事会一致。

该项议案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会议决定聘任易文新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与第十届董事会一致。

该项议案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4．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等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会议决定聘任王岳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聘任陈福存先生、涂伟忠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聘任程仁为先生为公司总工程

师，上述人员任期与第十届董事会一致。

该项议案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同意聘任王岳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

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5．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会议决定聘任程晓梅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与第十届董事会一致。

该项议案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特此公告。

附：相关人员简历

福建省燕京惠泉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六年五月二十一日

附件：相关人员简历

1．林文：男，1978年1月生，研究生学历，工程师，中共党员。 历任山西燕京啤酒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总经理，河北燕京啤酒有限

公司董事长、燕京啤酒（邢台）有限公司董事长、燕京啤酒京南销售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燕京啤酒冀南销售公司总经理、北京燕京啤酒

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 现任本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党委委员、常务副总经理，燕京啤酒（丹江口）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未持有“惠泉啤酒” 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惩戒。

2．易文新：男，1977年8月生，大学学历，中共党员。 历任燕京啤酒（桂林漓泉）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董事、常务副总经理兼燕京

啤酒（桂林漓泉）销售公司常务副总经理、燕京啤酒（桂林漓泉）销售公司广东分公司总经理，燕京啤酒（贵州）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现任

本公司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 未持有“惠泉啤酒” 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3．王岳：男，1978年12月生，研究生学历，助理会计师，中共党员。 历任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副处长、处长、副部长，本

公司董事、副董事长、常务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现任本公司党委委员、董事、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福建燕京惠泉啤酒福鼎有限公司董事

长，燕京惠泉啤酒（抚州）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福建省泉州燕京惠泉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惠安县中新再生资源回收有限公司执行

董事。 未持有“惠泉啤酒” 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4．陈福存：男，1970年1月生，大专学历，中共党员。 历任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车间副主任、车间主任、生产计划部副部长，燕

京啤酒（桂林漓泉）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燕京啤酒（赣州）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新疆燕京啤酒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燕京啤酒（阿

拉尔）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本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现任本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 未持有“惠泉啤酒” 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5．涂伟忠：男，1970年6月生，大学学历，高级工程师，中共党员。 历任本公司车间技术员、车间副主任、车间主任、分厂副厂长、分厂

厂长、副总经理。现任本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兼燕京惠泉啤酒（抚州）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总经理。未持有“惠泉啤酒” 股票，未受过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6．程仁为：男，1975年6月生，大专学历，高级工程师，中共党员。 历任本公司现场管理员，酿造车间副主任、主任、经理，分厂副厂长、

厂长，总经理助理兼生产部经理，总工程师。 现任本公司党委委员、总工程师。 未持有“惠泉啤酒” 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7．程晓梅：女，1976年9月生，大学学历，注册质量工程师，经济师，中共党员。 历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兼证券投资部部长、董事会秘

书。 现任本公司董事会秘书兼证券投资部总监。 未持有“惠泉啤酒” 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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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杰普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参与武汉长进光子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战略配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简要内容

根据深圳市杰普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战略发展需要，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认

购武汉长进光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长进” 或“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战略配

售股份，认购金额不超过3,000万元。 根据《武汉长进光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

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公司拟获配股数73.2064万股，获配金额为29,999,

982.72元。

●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武汉长进为公司参股企业，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公司持股比例为12.2425%，公司董事会秘书、副

总经理吴检柯同时担任武汉长进的董事，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

市规则》” ）第十五章规定的关联方认定标准，武汉长进为公司关联方，本次参与战略配售为关联交易。

●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三次会议及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根据《上市规则》《深圳市杰普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等规

定，本次交易在董事会的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鉴于本次交易是参与认购武汉长进首

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属于临时性商业秘密，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暂缓与豁免管理规定》《上海证券

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规则适用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2号一一信息披露事务管理》等有关规定，并经董事会秘书、董事长签字确认，公司已就本次交

易履行暂缓披露程序，现暂缓披露原因已消除。

● 风险提示

1、武汉长进最近三年业绩实现快速增长但总体规模仍然较小，较同行业可比公司存在明显差距，抗

风险能力较弱。同时，武汉长进面临产品结构单一与应用领域集中的风险。目前，武汉长进正积极拓展国

防军工、商业航天、测量传感、医疗健康等新兴应用领域，但其收入贡献尚未形成有效支撑，存在因下游

行业需求波动、市场开拓不达预期引致的成长性风险。

2、除武汉长进自身经营和财务状况外，锁定期内受宏观政策、市场环境变化、行业估值波动、解禁时

的流动性情况等因素影响，可能导致公司投资收益波动。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1、本次交易概况

根据公司战略发展需要，为加快构建上下游产业链资源体系，对产业链上的优质企业进行投资。 公

司拟使用自有资金认购武汉长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战略配售股份，认购金额不超过3,000万元。 根据

《武汉长进光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

果公告》，公司拟获配股数73.2064万股，获配金额为29,999,982.72元，本次认购获配股份数占武汉长进

本次发行数量的比例为3.13%。公司所获配股票自武汉长进本次发行股票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

市之日起锁定24个月。

2、本次交易的交易要素

交易事项

√购买 □置换

□其他，具体为：

交易标的类型 √股权资产 □非股权资产

交易标的名称 武汉长进光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战略配售股份

是否涉及跨境交易 □是 √否

是否属于产业整合 □是 √否

交易价格

√已确定，具体金额（万元）：2,999.998272

□ 尚未确定

资金来源

√自有资金 □募集资金 □银行贷款

□其他：____________

支付安排

√ 全额一次付清，约定付款时点：

□ 分期付款，约定分期条款：

是否设置业绩对赌条款 □是 √否

（二）公司董事会审议本次交易相关议案的表决情况

公司于2026年4月3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参与武汉长

进光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战略配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作为参与战略配售

的投资者认购武汉长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认购金额不超过3,000万元，并同意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在

战略配售认股协议约定范围内办理战略配售认股协议涉及的相关事宜。

（三）交易生效需履行的审批及其他程序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三次会议及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

通过，根据《上市规则》《深圳市杰普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规定，本次交易在董事会的审批权限

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本次交易未达到《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标准，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四）说明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12个月内上市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或与不同关联人之间相同交

易类别下标的相关的关联交易是否达到3000万元以上，且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绝对值1%

以上。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在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关联交易范围及额度内开展的日常关联交易外，过去12

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联人发生的关联交易或不同关联人之间交易标的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未达到3,

000万元以上，未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绝对值1%以上。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关联法人/组织名称 武汉长进光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201005979328891

成立日期 2012/7/11

注册地址 湖北省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光谷三路777-1401号（一照多址）

法定代表人 刘长波

注册资本 7,025.25万(元)

主营业务

一般项目：通信设备制造;光通信设备制造;光通信设备销售;光电子器件制造;光电

子器件销售;光纤制造;光纤销售;光缆制造;光缆销售;新材料技术研发;货物进出

口;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

制的项目）

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 李进延

关联关系类型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

□董高及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及上述主体控制的企业

√其他

武汉长进为公司参股企业，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公司持股比例为12.2425%，公司董事会秘书、副

总经理吴检柯先生同时担任武汉长进的董事，根据《上市规则》第十五章规定的关联方认定标准，武汉

长进为公司关联方，本次参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战略配售为关联交易。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概况

1、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为武汉长进光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战略配售股份。

2、交易标的的权属情况

交易标的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

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3、交易标的具体信息

法人/组织名称 武汉长进光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201005979328891

是否为上市公司合并范围内子公司 □是 √否

本次交易是否导致上市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变更

□是 √否

交易方式

□向交易对方支付现金

□向标的公司增资

√其他：购买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战略配售股份

成立日期 2012/7/11

注册地址 湖北省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光谷三路777-1401号（一照多址）

法定代表人 刘长波

注册资本 7,025.25万(元)

主营业务

一般项目:通信设备制造;光通信设备制造;光通信设备销售;光电子器件制

造;光电子器件销售;光纤制造;光纤销售;光缆制造;光缆销售;新材料技术

研发;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 （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

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所属行业 C39�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4、交易标的的主要财务信息

单位：万元

标的资产名称 武汉长进光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标的资产类型 股权资产

是否经过审计 √是 □否

审计机构名称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是否为符合规定条件的审计机构 √是 □否

项目

2026年1-3月/

2026年3月31日

2025年度/

2025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90,373.11 88,474.94

负债总额 25,580.31 25,731.61

净资产 64,792.80 62,743.33

营业收入 5,395.30 24,682.76

净利润 1,988.65 9,564.04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1,912.53 8,680.96

注：武汉长进2026年1-3月主要财务数据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阅，并出具了

无保留意见的《审阅报告》（信会师报字[2026]第ZE10173号）。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情况

武汉长进本次发行股票的价格为40.98元/股，战略配售事项下拟发行的A股认购价格与A股发行价

格相同。根据《武汉长进光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

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公司拟获配股数73.2064万股，获配金额为29,999,982.72元。

五、关联交易合同或协议的主要内容及履约安排

（一）协议主体

甲方：武汉长进光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深圳市杰普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二）认购金额：3,000万元人民币。乙方同意根据本次发行询价结果，如发行规模发生变化，为遵从

有关监管要求，甲方有权在无需取得乙方同意的情形下，调整乙方最终获配金额和实际获配股票数量，

乙方承诺接受上述调整结果，但乙方申购款项不得超过叁仟万元。

（三）认购数量：乙方承诺最终认购的股票数量以甲方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发布的有关配售结果

的公告文件为准。

（四）乙方承诺：认购的甲方本次发行的股票，自本次发行完成并上市之日起锁定24个月，限售期间

不会通过转融通出借该部分股票。 本次发行结束后， 前述股份由于甲方送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增加的甲

方公司股份，亦应遵守上述约定。 限售期结束后，将按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解锁。

（五）违约责任：视为乙方违约情形时，甲方有权立即终止本协议，并要求乙方按申购款项的10%支

付违约金。 视为甲方违约情形时，甲方及保荐人（主承销商）应立即原路向乙方返还申购款项。

（六）争议解决方式：双方履行本协议所产生的任何争议，应由争议双方友好协商解决，如经争议双

方友好协商后仍未得以解决， 争议双方应将争议提交武汉仲裁委员会按照该会届时有效的仲裁规则在

武汉进行仲裁，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对争议双方均有约束力。

六、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业务合作

1、核心产品定制化协同

针对激光制造领域的差异化需求，双方将开展核心产品的定制化研发与生产合作。 武汉长进依托其

在掺稀土光纤领域的技术优势，为公司提供适配高功率光纤激光器的特种光纤产品。 同时，公司将向武

汉长进开放其激光器整机的测试场景与数据反馈，帮助长进光子优化光纤产品的性能参数，实现产品迭

代升级。

2、新兴市场联合拓展

双方将携手布局光通信新兴市场需求。 在光通信领域，武汉长进的光纤研发与产业化能力可以很好

地满足目前光通信市场的需求。 公司可利用其在光通信领域现有的客户实际需求，与武汉长进合作开发

MPO（Multi-Fiber� Push� On）连接器、MMC（Mini-Multi-Connector）连接器生产所需的通讯光

纤，共同参与海外AI数据中心的建设项目。

（二）产业链协同

1、上下游产能协同联动

打通从光纤材料到激光设备的全产业链产能衔接。 武汉长进根据公司的激光器生产计划，提前布局

光纤产能，确保核心原材料的稳定供应，实现产能的动态匹配。

2、技术研发深度融合

针对当前高端掺稀土光纤被海外垄断的现状，双方联合开展特种光纤的配方优化、预制棒制备工艺

改进等研究，提升产品的性能指标，实现国产替代。 同时，共同探索下一代激光技术，如超短脉冲激光等

领域的材料与设备协同研发，提前布局技术储备。 在研发过程中，共享知识产权成果，联合申请发明专

利，提升双方在行业内的技术话语权。

七、关联交易的审议程序

（一）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情况

公司于2026年4月3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参

与武汉长进光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战略配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经审议，独立董事

认为：公司作为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认购武汉长进光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交易价

格以发行人确定的公开发行价格为依据，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契合公司战略发展需要，符合公

司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不存在影响公司独立性及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全

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通过《关于公司参与武汉长进光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战略配售

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并同意提交至公司董事会审议。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2026年4月3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参与武汉长进光子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战略配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作为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认

购武汉长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交易价格以发行人确定的公开发行价格为依据，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

原则，契合公司战略发展需要，符合公司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不存在影响公司独立性及损害公司股东，

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董事会一致同意该议案。

八、风险提示

1、武汉长进最近三年业绩实现快速增长但总体规模仍然较小，较同行业可比公司存在明显差距，抗

风险能力较弱。同时，武汉长进面临产品结构单一与应用领域集中的风险。目前，武汉长进正积极拓展国

防军工、商业航天、测量传感、医疗健康等新兴应用领域，但其收入贡献尚未形成有效支撑，存在因下游

行业需求波动、市场开拓不达预期引致的成长性风险。

2、除武汉长进自身经营和财务状况外，锁定期内受宏观政策、市场环境变化、行业估值波动、解禁时

的流动性情况等因素影响，可能导致公司投资收益波动。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杰普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